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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1—12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通报

12 月，全市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4 起，

死亡 4 人，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4 起、下降 50%，死亡人数减少 5

人、下降 55.6%。其中：建筑业发生事故 2 起、死亡 2 人，事故

起数、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；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 1 起、死

亡 1 人，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；采矿业发生事故

1 起、死亡 1 人（去年同期未发生事故）。

12 月，全市 4 个县（市、区）发生事故 4 起，其中：新平

县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（去年同期未发生事故）；澄江市发

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同比事故减少 1 起、下降 50%，死亡人

数减少 1 起、下降 50%；通海县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同比

事故减少 1 起、下降 50%，死亡人数减少 1 起、下降 50%；元

江县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同比事故减少 1 起、下降 50%，

死亡人数减少 2 人、下降 66.67%。

一、2021年各行业事故情况

2021 年，全市累计发生各类事故 101 起、死亡 112 人，同

比事故起数减少 21 起、下降 17.21%，死亡人数减少 6 人、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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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08%。其中，发生较大事故 1 起、死亡 5 人，事故起数与去

年同期持平，死亡人数增加 1 人、上升 25%。

（一）交通运输和仓储行业：道路运输业全年共发生事故

51起、死亡 62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6 起、下降 23.88%，死

亡人数增加 6 人、上升 10.71%。

（二）建筑业：全年共发生事故 21起、死亡 21 人，同比事

故起数减少 1 起、下降 4.55%，死亡人数减少 3 人、下降 12.5%。

其中：土木工程建筑业发生事故 11起、死亡 11人，同比事故与

去年同期持平，死亡人数减少 1 人、下降 8.33%；房屋建筑施工

项目事故 4 起、死亡 4 人，同比事故、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；

其他行业事故 6 起，死亡 6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 起，下降

14.29%，死亡人数减少 2 人、下降 25%。

（三）商贸制造业：全年共发生事故 20起、死亡 20 人，同

比事故起数减少 1 起，下降 4.76%，死亡人数减少 6 人，下降

23.08%。其中：工贸行业共发生事故 17起，死亡 17 人，同比事

故起数增加 4 起、上升 30.77%，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；化

工行业发生事故 1 起，死亡 1 人（去年同期未发生事故）；其他

行业发生事故 2 起，死亡 2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6 起、下降

75%，死亡人数减少 7 人，下降 77.78%。

（四）采矿业：全年共发生事故 4 起、死亡 4 人，同比事故

起数增加 2 起、上升 100%，死亡人数增加 2 人、上升 100%。

（五）公共设施管理、居民服务、修理等其他行业：共发生

事故 5 起、死亡 5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4 起、下降 44.44%，

死亡人数减少 4 人、下降 44.4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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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21年各县（市、区）事故情况

2021 年，全市 9 个县（市、区）事故起数与死亡人数呈现

出“三升六降”的态势。9 个县（市、区）中，事故起数超过去

年的县分别是华宁、峨山和新平 3 个县，其余 6 个县（市、区）

均比去年有所下降；死亡人数超过去年的是华宁和峨山 2 个县，

死亡人数与去年持平的有新平和元江 2 个县，其余 5 个县（市、

区）均比去年有所下降。

三、2021年事故主要特点、原因

（一）事故总量依然较大。2021 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虽然

实现了“双下降”，但是平均每月事故导致 9—10 人死亡，平均

每周事故导致 2—3 人死亡，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总量依然较大，

安全生产和事故风险防控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阶段性

明显。全年事故死亡人数超

10人的有 1—5 月和 7 月、8

月；当月事故死亡人数较去

年同期上升的是 1 月、2 月、7 月、8 月。特别是上半年由于受

岁末年初、复产复工等因素影响，全市生产安全事故高位运行，

1—5 月，全市累计发生各类事故 49 起、死亡 57 人，分别占全

县（市、区） 红塔区 江川区 澄江市 通海县 华宁县 易门县 峨山县 新平县 元江县

事故起数 26 5 8 9 7 7 12 14 13
起数同比% -10.34 -68.75 -27.27 -10.0 75.0 -30.0 33.33 7.69 -31.58
死亡人数 27 6 8 9 12 7 14 15 14
人数同比% -10.0 -40.0 -20.0 -18.18 50 -30.0 55.56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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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 48.51%和 50.89%。通过对比近三年来

事故统计情况发现，全市春节前后一个月、7 月—8 月、11月—

12月，全市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。

（三）道路运输、车辆伤害、高处坠落三种类型事故占比大，

物体打击事故上升。2021 年，全市事故类型主要集中在道路运

输、车辆伤害、高处坠落三类，其中：道路运输事故 51 起、死

亡 62 人，车辆伤害事故 12起、死亡 12 人，高处坠落事故 11 起、

死亡 11 人。三种事故类型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市事故

起数、死亡人数的 73.27%和 75.89%。2021 年全市共发生物体打

击事故 9 起、死亡 9 人，同比增加 5 起、上升 125%，死亡人数

增加 5 人、上升 125%。

（四）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

发生的事故比率上升。2021 年，全

市引发事故的 11 类隐患、问题比去

年增多，其中：员工教育培训不到位、

劳动组织不合理、未制定安全操作规

程或安全操作规程不健全、“三违”

等因素占事故原因的 66.95%，比去年上升 150%；设施设备、安

全设施缺少或存在缺陷，生产场所环境不良，个人防护用品缺少

或有缺陷等原因占事故原因的 29.66%，比去年上升 182.14%；

因非法违法引发事故的因素占事故原因的 3.89%，比去年上升

100%。

四、措施及建议

2021 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原因统计表

事故原因种类
合

计

同比

+,- +,- %

技术和设计有缺陷 1 1

设备、设施、工具附件有缺陷 4 2 100.0

安全设施缺少或有缺陷 12 11 1100.0

生产场所环境不良 8 2 33.3

个人防护用品缺少或有缺陷 10 5 100.0

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 6 0 0.0

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 22 14 175.0

劳动组织不合理 9 6 200.0

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挥错误 14 13 1300.0

教育培训不够、缺乏安全操作知识 28 18 180.0

非法违法 4 2 100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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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正值岁末年初之际，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进入旺季，

企业生产、交通运营、群众出行等活动增多，冬季天气影响诱发

事故的因素大幅增加；同时春节和北京冬奥会、全国“两会”、

党的二十大等重要会议活动临近，冬防春运、交通安保等工作任

务繁重艰巨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全力

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。

（一）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，紧绷岁末年初安全生产之弦。

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。一些企业抢工期、赶进度、

增效益意愿强烈，加上受冬春季节天气影响，诱发安全生产事故

和火灾事故的因素增加。加之春节临近，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容易

出现思想松懈，违法违规现象极易“回潮”，易引发生产安全事

故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、复杂性，

弘扬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结合实际深入分析岁末年初安

全生产的规律特点和冬春季节的气候特点，超前研判可能出现的

各种安全风险，进一步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，制定采取有针对性

的管控措施，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，严防各类事故发

生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集中排查

整治。聚集道路交通、非煤矿山、尾矿库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

竹、冶金工贸、消防、建筑施工和重点建设项目、城镇燃气、民

用爆炸物品、油气输送管线及电力、水上安全、特种设备、学校

安全、文化旅游及其他行业领域，进一步落实好生产经营单位安

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，采取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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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、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相结合、企业自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、

监督检查与联合执法相结合等 4 个结合的排查方式，扎实抓好重

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，认真开展“三超一疲劳”、“三违”

等隐患整治，确保全面排查整治到位，不留盲区死角，坚决遏制

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强化监管执法，有力有效防范管控风险隐患。各级各

部门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，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，严格落实“四

个一律”要求，对排查出的所有风险隐患要登记造册并实行闭环

管理，能立即整改的必须责令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要严格

跟踪督办，督促隐患整改单位做到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、

预案“五到位”。对于短时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要采取严密监

控措施，严防死守、确保安全稳定。

（四）强化应急工作准备。一是充分发挥部门间安全生产预

测预警和应急协调联动机制的作用，加强滚动会商研判，加强雨

雪冰冻、寒潮等灾害性天气和人流、车流的监测，及时发布预警

信息，做到早预警、早准备。二是根据冬春季节和节假日特点加

强应急准备，落实救援队伍、装备、物资等应急资源，完善应急

预案，强化应急演练；三是加强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

班、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，确保一旦

发生事故、紧急事件能科学有效处置、应对。


